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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中的六个主要问题
——以《清水江文书》（第三辑）等文书标题为例

储 小 旵，赵 凤
（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，安徽 安庆 246011）

摘 要：清水江文书具有珍贵的档案学、史学、法学、农学和语言学等学科学术价值。但由于清水江文书的书写

者文化水平较低，文书中含有大量俗字、讹字和别字，再加上文书中的文字大多潦草，或漫漶、残缺，给文书标题构拟

增加了不小的困难，因此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中还存在少量讹误或不当之处。根据明清以来全国各地民间文书，结

合相关字书、辞典，运用文献比勘等方法，以《清水江文书》（第三辑）等文书标题为研究对象，探讨清水江文书标题构

拟在词汇学、文字学、方言学、文献学、书法知识和精细度等六个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，以期提高清水江文书整理和

相关研究的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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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水江文书系13至20世纪期间流传在贵州省

黔东南清水江流域的民间历史文献，其时间跨度约

700年[1]，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。当前刊布出版的

清水江文书主要有：唐立等编《贵州苗族林业契约

文书汇编》[2]，张应强、王宗勋主编《清水江文书》（第

一～三辑）[3][4][5]，张新民主编《天柱文书》[6]，陈金全、

杜万华主编《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

——姜元泽等家藏契约文书》[7]，高聪、谭洪沛主编

《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文书（九南篇）》[8]，

高聪、谭洪沛主编《贵州清水江流域明清土司契约

文书（亮寨篇）》[9]，陈金全、梁聪主编《贵州文斗寨苗

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——姜启贵等家藏契约文

书》[10]，陈金全、郭亮主编《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

律文书汇编——姜遵发、姜启成等家藏诉讼文

书》[11]，王宗勋《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》[12]，汪文学编

校《道真契约文书汇编》[13]，安遵华、潘志成《土地契

约文书校释》[14],孙兆霞主编《吉昌契约文书汇编》[15]

等，方便了学界的阅读和使用。清水江文书整理过

程中，标题构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，它不但关

系到文书整理质量的高低，而且直接影响到文书的

史学等相关学科研究质量的提高。近年来，有关宋

元以来民间文书标题校订的论著主要围绕徽州文

书和清水江文书展开研究，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①，

但与如此巨量的文书相比较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

①有关徽州文书标题考订代表性成果主要有：储小旵《〈徽州千年契约文书〉契名考校》（《安徽史学》2009年第3期)、储小旵《徽州契约

文书契名考校》（《徽州文化研究》2011年第3期）、储小旵、汪曼卿《〈徽州文书〉契名考校四题》（《皖西学院学报》2017年第4期）、储小

旵《徽州契约文书俗字考六则》（《中国训诂学报》第三辑，商务印书馆，2018年）、储小旵、张丽《〈徽州文书〉（第五辑）契名考校二十题》

（《全国第二届近代汉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，2018年11月，浙江杭州）等。有关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问题的探讨，主要以《清水江文

书》（第一辑）标题为研究对象，成果主要有：唐智燕《清水江文书疑难俗字例释（一）》（《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》2014年第3期）、唐智燕

《清水江文书疑难俗字例释（二）》（《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》2014年第4期）、唐智燕《清水江文书疑难俗字例释（三）——兼论民间文书

标题的构拟问题》（《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》2015年第1期），储小旵、张丽《清水江文书俗字考辨五则》（《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16年学

术年会论文集》，2016年11月，福建福州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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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远不够，仍值得我们花大力气进行精细化的考

索。笔者在阅读清水江文书后，发现文书中有少量

标题存在文字讹误或失读现象。当前学界对《清水

江文书》（第一辑）标题中的讹误和不足的研究取得

了一些成果，但该书第二、三辑文书标题中的文字

讹误和不足较少有人关注。本文以《清水江文书》

（第三辑）[5]等文书标题为例，探讨它们存在六个方

面的主要问题。针对这六个主要问题展开考证，加

以校订，为今后清水江文书的进一步整理和文书定

名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，也为清水江文书的史学等

研究扫清语言文字障碍，提高研究的质量。恳请方

家、同好批评指正。

一、缺乏一定的词汇学知识

清水江文书整理过程中，需要掌握一定的词

汇学知识，否则在文书标题构拟时将出现不必要

的文字讹误或文字失读现象。

（一）《清水江文书》（第三辑）标题构拟中因不

明词义而产生的问题

1.《龙□乾立卖墦山字》[5]册1，418

按：上揭文书标题中的未识字“□”原契图版

作“ ”，此乃“ ”的手书字形。《集韵·巧韵》：“ ：

，体长貌。”[16]《字汇·身部》：“ ：音稍，体长大

貌 。”[17]《汉 语 大 词 典·身 部》：“ ：体 长

貌。”[18]卷10，709左故我们可知，“ ”指身材长，恰好用

于人名，富于美好的寓意。又上揭契名中的“乾”，

我们认为，作为八卦之一的乾卦，因为旧时亦指男

性，如婚姻中称男方为“乾造”，男家为“乾宅”[19]65。

盖因编者不解“ ”、“乾”的词汇意义而失录。故

上揭文书标题《龙□乾立卖墦山字》当补正作《龙

乾立卖墦山字》。

（二）其他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中因不明词义

而产生的问题

其他清水江文书中亦有少量标题因不明词义

而误改文字的语例。

1. 汪文学录《岑老憧出卖土地与王甫强卖

契》[13]428

按：上揭文书标题中的“憧”，图版作“ ”,从字

形看，此乃“ ”字（音 zhònɡ）。我们可再从“ ”的

词义比较，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 ：迟也。”[20]217下《汉语大

字典》释为“迟重”“迟缓”[19]2493右。而“憧”(音

chōnɡ)，《说文·心部》释作“意不定也”[20]220下。故

此，从二者字形和词义进行比较后，我们认为作为

人名用字，“老 ”较为恰当。故上揭文书标题《岑

老憧出卖土地与王甫强卖契》当校正作《岑老 出

卖土地与王甫强卖契》。

2. 高聪等录《龙于球对门坡垴棉花地断卖

契》[9]81

按：上揭文书标题中的“垴”图版作“脑”，此乃

整理者不明“脑”的词义而误改。“脑”本指头脑，引

申有“物体的顶端、中心或边缘部分”义[18]卷6，1356，据

契约文中“今将名下受分小引斋对门坡脑花地乙

（壹）块……”等字，可知“坡脑”应指坡顶之上的

地。而“垴”当为“脑”的更换形旁后起字，《汉语大

字典》释“垴”为：“方言。小山头。”[19]474故原契写作

“脑”无误，标题中的“垴”乃整理者误改。上揭契

约标题《龙于球对门坡垴棉花地断卖契》当校正作

《龙于球对门坡脑棉花地断卖契》。

二、缺乏一定的文字学知识

清水江文书主要为13世纪以来当地百姓手抄

而成，由于这些抄契者往往文化水平不高，因此文

书中含有不少俗字、讹字、别字，整理者在给文书

标题构拟时一定要加以仔细甄别。何谓俗字？张

涌泉师认为：“汉字史上各个时期与正字相对而言

的主要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字体称为俗字。”[21]而讹

字就是因书契者疏忽或文化水平低所写的错字，

如清水江文书中有将“典”错写成“曲”[4]册5，340的。

别字是指书契者或受方言影响写的同音字，如清

水江文书中常见将“清”“亲”写成“千”、“与”写成

“以”、“言”写成“人”，等等。如果缺少文字学知

识，将给契约文书标题的构拟增加一定的困难，就

会出现标题文字讹误或文字失读现象。

（一）《清水江文书》（第三辑）标题构拟中因缺

乏文字学知识而产生的问题

1.《滚包□、滚炳魁兄弟立卖田地字约》[5]册2，363

按：上揭文书标题中的未识字“□”原契图版

作“ ”，此乃“坛”的繁体“壇”的更换声旁简省俗

字，明清以来契约文书中经见，如《光绪二年

（1876）十二月四日阙翰全立卖田契》：“坐落松邑

二十一都茶排庄，土名祀 坳上凹子，安着民田壹

处。”[22]册7，88《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十一月十九日林

显昌立卖田契-契尾》：“坐落土名廿都岩下庄，土

名师公 。”[22]册1，74《民国二十一年（1933）三月休宁

宋广遂立出当田皮并骨租契》：“外至本家田堘

为界。”[23]卷7，219皆其例。明清古本小说亦有“壇”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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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简省作“ ”的语例，如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明刊本

《天妃娘妈传》第十五回：“受命登 ，呼风唤雨，地

覆天翻。”又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明酉阳野史《三国志

后传》第五十七回：“即命筑坛于邺城之内，择日请

陆机到 受印剑领职。”[24]603可资比勘。故上揭契

约标题《滚包□、滚炳魁兄弟立卖田地字约》可补

正作《滚包坛、滚炳魁兄弟立卖田地字约》。

2.《吴贤义、杨开时立合同字》[5]册3，258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开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

此乃“再”的简省俗字。“再”的俗写其他清水江文

书中经见，如《杨政松、杨再源、阳友云立出清白

字》中的“杨再源”的“再”图版即作“ ”[5]册3，308，可

证。其它地方清代以来契约文书中亦有“再”俗写

的语例，如《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九月十六日王圣光

立找田契》：“自找之后，任凭阙天有永远管业，王

人（边）不敢异言 找取赎。”[22]册8，5《清咸丰十年

（1860）七月潘禹珍立推单》：“其税自八都四啚黄

鲍长户丁潘升名下推入五都四啚邱毓圣户丁三赐

名 下 输 纳 辛 酉 年（1861）边 粮 ， 不 到 局 面

会。”[25]卷1，127《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丙戌冬月宋观

成订〈乡音集要解释〉下册之七八》：“再：再三，再

四， ：仝。”[26]卷10，267又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明刻本《唐

三藏出身全传》卷一《猴王得仙赐姓》：“猴王听说，

满心欢喜，朝上叩头：‘今日方知姓也，万望师父慈

悲， 乞赐名，却好呼唤。’”[24]784中的“ ”即“再”

的简省俗字，皆为其证。故上揭契约标题《吴贤

义、杨开时立合同字》当校正作《吴贤义、杨再时立

合同字》。

3.《僧净□立卖字》[5]册3，332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未识字“□”原契图版

作“ ”，此乃“参”的繁体“參”下构字部件“彡”讹

变俗字。如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明刊本《详情公案》首

卷：“其中间胡乱语，有参其前后言说，乃知是浑州

上里富民费牖之嫡妻。”[24]56中的“參”俗写简省作

“ ”，可以比勘。明清以来契约文书中“參”的俗

写经见，如《清乾隆五年（1740）洪衡量卖地契》：

“中人：洪振 。”[27]册3，65《清末民初胡庆贵办抄本之

六》：“迨寝疾，恐贻高祖忧敕 问，辄自力手书

启。”[25]卷1，413《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）十月休宁左张

氏立断骨杜绝田契》：“所有来脚契文因与别产相

连，未便缴付，要用，检出 照无辞。”[23]卷2，133例不

胜举。故上揭契约标题《僧净□立卖字》当补正作

《僧净参立卖字》。

4.《杨世齐立断卖土股栽主杉木约》[5]册6，95；《姜

齐周等立分关合同字》[5]册9，493

按：上揭二契标题中的“齐”原契图版分别作

“ ”“ ”，此皆乃“举”的繁体“舉”简省上部声旁

作“文”、简省下部“手”旁作“斗”的俗字，明清以来

契约文书中经见，如《姜宾周等立分关合同字》：

“ 外 边 姜 周 、光 禹 、光 林 、祥 寿 等 廿 一 户

……”[5]册9，492《山林断卖契》：“自己情愿将到所栽姜

昌 兄弟之山，坐落地名乌智维……”[2]册2，B-0045《清

嘉庆五年（1800）四月程之璞等立为乡约合文》：

“每户 一正直者办公应役。”[25]卷8，47中的图版皆

“舉”的俗字。又《民国〈金不换〉曲本之五十三》：

“听得人声响， 目抬头四下观，阳关大道人来

往。”[26]卷10，109中的“ 目”即“举目”，皆为其证。《古

本小说集成》清抄本《忠烈侠义传》第六回：“自古

负屈含冤之魂，凭物伸诉者，不可枚 。”[24]319“枚 ”

即“枚举”，可资比勘。故上揭契约标题《杨世齐立

断卖土股栽主杉木约》《姜齐周等立分关合同字》

当校正作《杨世举立断卖土股栽主杉木约》《姜举

周等立分关合同字》。

5.《姜德映立卖山场约》[5]册7，12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映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

此乃“助”的“且”旁形变作“耳”的俗字，明清以来

契约文书中经见，如《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丙戌冬

月宋观成订〈乡音集要解释〉下册之八七》：“ ：相

～、帮～。”[26]卷10，275《民国六年（1917）十二月歙县宋

门许氏立杜助田地入祠契》：“恐口无凭，立此杜

契永远存照。”[23]卷9，195《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）四月

绩溪汪助全立杜卖茶柯地山契》：“立杜卖契人汪

全……托中立契出卖与嗣元名下为业。”[23]卷4，329

皆其例。明清古本小说中亦见“助”的“且”旁俗写

作“耳”旁的语例，如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明刊本《二刻

拍案惊奇》卷四：“只因贡生赴京缺费，意欲求公祖

大人发还此一项，以 贡生利往。”又《古本小说集

成》明刊本《明镜公案》卷三：“地方见是门子、外

郎，遂来 他，将二人送到太府前。”[24]832可证。故

上揭契约标题《姜德映立卖山场约》当校正作《姜

德助立卖山场约》。

了解“助”在《清水江文书》中的俗写情况，可

以提高其他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的质量。如安尊

华等录《嘉庆十年（1805）二月初四日姜德耿卖山

场约》[14]卷1，94中的“耿”，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此亦因不

识“助”之俗写而误认。

6.《范绍乡立断卖山场杉木约》[5]册7，23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乡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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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乃“卿”受“乡”的繁体“鄉”的影响形变字，明清

以来契约文书中经见，如《陆廷佐、陆光朝、龙宗卿

佃山场字》：“立佃字合同约人中仰寨陆廷佐、光

朝、龙宗 三人，今佃到加什寨姜佐兴……等所有

山场。”[3]册1，7《范炳义立佃地栽杉字》：“焕 叔侄占

二大股。”[5]册9，428《山林断卖契》：“立卖山场杉木并

土字人姜为 ，为因要钱用度……”[2]册1，A-0251《清同

治十二年（1873）三月项门孙氏立杜断卖屋地赤契

附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三月契尾》：“姻亲：孙辅

（押）。”[25]卷1，185例不胜举。古本小说中亦有“卿”的

俗写语例，如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清刊本《北魏奇史闺

孝烈传》第三十五回：“丞相，朕听 之言，甚是有

理。”[24]501可证。故上揭契约标题《范绍乡立断卖山

场杉木约》当校正作《范绍卿立断卖山场杉木约》。

了解明清以来契约文书中“卿”的俗写情况，

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其他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的质

量。如陈金全等录契约标题《姜甫乡卖田契》[7]39中

的“乡”图版作“ ”、《范绍乡卖木契》[7]157中的“乡”

图版作“ ”，此皆乃“卿”的误认，当校改。又陈金

全等录《范钻乡卖山契》[10]74中的“钻”乃“绍”的误

认，“乡”乃“卿”的误认，当校正。

7.《向□贵立卖山场土约》[5]册10，246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未识字“□”图版作

“ ”，此乃“聪”的繁体“聰”的简省俗字。《说文·耳

部》：“聰：察也，从耳，怱声。”[20]250上“ ”乃“聰”的声

旁“怱”上部讹变作“白”的俗字，明清以来契约文

书中经见，如《王见祥立卖地土字》：“代笔：永

。”[4]册6，8可证。又讹变作“自”，如《古本小说集

成》明刊本《杜骗新书》卷三《地理寄妇脱好种》：

“有乡官知县，生四男，皆为秀才， 明俊伟。”又清

刊本《双凤奇缘》第九回：“王嫱呀，你空生十分容

貌，有绝世 明，只此冷宫，是你葬身之地。”又清

刊本《两交婚小传》第四回：“又见卿眼角眉梢，而

知 慧知音之不可假也。”[24]109可资证明。故上揭

契约标题《向口贵立卖山场土约》当补正作《向聪

贵立卖山场土约》。

8.《□散妙立断卖杉木并山约》[5]册10，511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未识字“□”原契图版

作“ ”，此乃“姜”的手书形变字。《说文·女部》：“

（姜）：从女，羊声。”[20]258下“ ”即“姜”的声旁“羊”上

两点形变作“人”的俗字。手书中“羊”上两点俗写

有时作“人”或“八”形，如《清嘉庆二年（1797）柴狄

氏同侄怪娃卖地连二契》：“北至柴 正。”[27]册1，39

《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丙戌冬月宋观成订〈乡音集

要解释〉上册之八》：“ ：牛～。”[26]卷10，199中的图版

皆为“羊”的手书形变字，可以比勘。又如《清康熙

元年（1662）洪文魁卖人契》：“叔父洪国宪手遗有

男洪五发。”[27]册3，40《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丙戌冬

月宋观成订〈乡音集要解释〉上册之十五》：“乌：黑

也，又鸟名，反哺之 。”[26]卷10，206中的图版皆为“義”

的“羊”旁上两点手书形变字，可资证明。故上揭

上契约标题《□散妙立断卖杉木并山约》可补正作

《姜散妙立断卖杉木并山约》。

9.《姜有龙立断卖杉木山□字》[5]册10，526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未识字“□”原契图版

作“ ”，此盖乃“截”的形体讹变字。明清以来契

约文书中“截”上部“土”手书有时形变作“止”，如

《姜恩光、姜志顺兄弟二人断卖山场杉木字》：“左

永兴油山。”[3]册 7，294或形变作“艹”，如《姜老庚、

姜老申弟兄佃种栽杉木字》：“右上 凭相弼之

山。”[3]册 12，276“截”的“隹”旁中的“亻”与“戈”连写

形变后与“戊”形近，如《姜恩齐断卖山场杉木

字》：“左凭上 凭杨姓，下截凭凤连所共之山为

界。”[3]册 4，424《明崇祯六年（1633）十二月程奇伦等

立卖山契》：“土名小石曹（槽）中 山。”[25]卷 9，289而

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 ”乃“戊”受“戕”左边构字

部件的影响而再进一步字形讹变。“截”为量词，

“段”义[18]卷 5，233，“山截”即山段、山块的意思，语义

也与文书内容契合。故上揭契约标题《姜有龙立

断卖杉木山□字》可补正作《姜有龙立断卖杉木

山截字》。

（二）其他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中因缺乏文字

学知识而产生的问题

其他清水江文书中也有少量标题因整理者缺乏

一定的文字学知识而误构拟标题的情况,兹举数例。

1.陈金全等录《姜映交卖木契》[7]20、《姜映交卖

田契》[7]27、《姜映交卖田契》[7]28；安尊华等录《嘉庆

二年（1797）八月二十六日姜映发卖杉木山场

约》[14]卷1，58

按：上揭前三件契约标题中的“交”，后一件契

约标题中的“发”，原契图版分别作“ ”“ ”“ ”

“ ”,此皆乃“友”的赘点俗字。唐颜元孙《干禄字

书·上声》：“ 友，上俗下正。”[28]敦煌文书Ф096《双

恩记》：“善 却答云云。”[29]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明刊本

《熊龙峰四种小说·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》：“何时

识得东风面，堪成凤 鸾交。”[24]761《清嘉庆二年

（1997）十月盛良友立卖田租契》：“立卖契人：盛良

（押）。”[25]卷6，71《清乾隆十年（1745）十二月方社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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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批据》：“依口代笔：方汉 （押）。”[26]卷3，5皆可证

明。故上揭四件契约标题当校正作《姜映友卖木

契》《姜映友卖田契》《姜映友卖田契》《嘉庆二年

（1797）八月二十六日姜映友卖杉木山场约》。

2. 安尊华等录《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四月二十

一日姜摧断卖油山约》[14]卷2，6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摧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

此乃“权”的繁体“權”的“木”旁混写作“扌”旁、声

旁简省的俗字。明清以来契约文书中有其例，如

《清乾隆十年（1745）洪清恩等绝卖地契》：“同弟：

清 。”[27]册3，68《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五月程用祀经手

嘉 权 等 立 出 租 楼 屋 字》：“ 立 出 租 字 ：嘉

（押）。”[25]卷8，309《民国十八年（1929）十二月歙县潘

恭寿立杜卖屋并基地契》：“上至 （椽）头瓦片青

天，下至砖头石脚黄土……一概凭中立契尽行出

卖与程观有名下为业。”[23]卷6，75《姜权卖油山契》：

“立断卖油山约人堂叔姜 ……”[10]211皆可证明。

故上揭契约标题《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四月二十一

日姜摧断卖油山约》当校正作《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

四月二十一日姜权断卖油山约》。

3.《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九月初十日龙家瑷等分

山同》[14]卷2，94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瑷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

此乃“琼”的繁体“瓊”的简省形变字。该契末尾有

“龙家琼占陆两贰钱整”，其中的“琼”图版作“ ”，

可为其证。故上揭契约标题《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

九月初十日龙家瑷等分山同》当校正作《道光十八

年（1838）九月初十日龙家琼等分山同》。

4.《陆昌连灭江流坪杉木断卖契》[8]25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流坪”不词，“流”原契

图版作“ ”，此乃“荒”的增“氵”旁俗字，契约文书

中有其例，如《姜承恩立断卖田字》：“外批：二处

坪在内。”[4]册2，270《王在邦立卖田契》：“立卖田契

平字人本家在邦，今因要银用度无从得出，自愿将

到土名夭长田……出卖。”[4]册5，269《民国十三年

（1924）潘永贵立杜卖山业契》：“土名淡竹坑 山杂

木壹业。”[26]卷2，385《龙康斌立卖荒地契》：“左抵龙英

林 地。”[5]册3，85《滚成礼立卖地土杉木契字约》：“右

抵滚全昌 坪为界。”[5]册2，338皆其例。故上揭契约

标题《陆昌连灭江流坪杉木断卖契》当校正作《陆

昌连灭江荒坪杉木断卖契》。

5.《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十月二十八日姜尧训弟

兄断卖山场杉木约》[14]卷2，16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尧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,

此乃“老”的“匕”中的“丿”简省作一点俗字，同书

《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二月十九日姜老地等叔侄断

卖山场杉木字》中的“老”图版作“ ”[14]卷2，36，《道光

十三年（1833）四月十六日姜老生弟兄断卖山场杉

木契》中的“老”图版作“ ”[14]卷2，42，均与上揭《道光

十一年（1831）十月二十八日姜尧训弟兄断卖山场

杉木约》中“老”的图版近同，可证。又《姜光训、光

主弟兄卖山契》[10]215中的“光”、《龙志生等卖山场

契》[10]227中的“志”，皆为“老”简省俗写的误认。

三、缺乏一定的方言学知识

清水江文书的语言带有明显的贵州少数民族

的语言特征，文书中也含有不少汉语方言口语，因

此，清水江文书少量标题存在在因缺乏一定的方

言学知识而导致标题文字失校的情况。

（一）《清水江文书》（第三辑）标题构拟中因缺

乏方言知识而产生的问题

1.《张久远立断卖田坎芳彼字约》[5]册1，57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芳彼”难解。原契有

“自愿将到地名乌莫田坎芳彼壹团，上抵坎却

（脚），下抵坎头，左抵领（岭）栽岩，右抵田小头水

沟……出卖与本寨杨再能名下承买为业”等语，据

此可知“芳”为“荒”的方言记音字。清水江文书中

书契者盖因受方言影响，将“荒”往往写作记音字

“ ”“芳”“方”或“坊”，如《杨顺天立断卖坊（荒）田

字》：“立断卖 田字人杨顺天，为因缺少洋用无处

所出，自愿将到引蜡王之 田……出断卖与姜宣

韬名下承买为业。”[4]册2，453“ 田”即荒田。又《姜元

英弟兄断卖山场杉木字》：“上凭油山，下凭大明、

凤池等之芳田。”[3]册3，112中的“芳田”即荒田。又《王

恩 田 立 换 地 土 杉 木 字》：“ 有 地 土 换 慕 老

坪。”[4]册9，25中的“方坪”即荒坪。又《吴澄万弟兄达

合冲荒坡卖契》：“立断卖坊坡字人吴澄万、吴澄田

二人，为因缺少钱用无出……”[9]19中的“坊坡”即荒

坡。皆可资证明。故“田坎芳彼”当为田坎荒坡。

上揭契约标题《张久远立断卖田坎芳彼字约》当校

正作《张久远立断卖田坎荒坡字约》。

2.《龙牛海立卖芳田契地土字》[5]册3，22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芳”失校，此乃“荒”的

方言记音字，上文已论述，“芳田”即“荒田”。故上

揭契名《龙牛海立卖芳田契地土字》当校正作《龙

牛海立卖荒田契地土字》。

3.《姜治宏立卖芳平约》[5]册8，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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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：据前文论述，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芳平”亦

即“荒坪”之失校。故此契约标题《姜治宏立卖芳

平约》当校正作《姜治宏立卖荒坪约》。

（二）其他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中因缺乏方言

学知识而产生的问题

了解一定的方言学知识，可以帮助我们提高

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的准确性，兹举2例。

1.陈金全等录《姜朝聘卖山并方平契》[7]242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方平”乃“荒坪”的失

校，故契约标题《姜朝聘卖山并方平契》当校正作

《姜朝聘卖山并荒坪契》。

2.《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五月二十九日姜通元断

卖油山杉木松木字》[14]卷2，54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松”原契图版作“從”，

此乃“枞”的记音字，“枞树”乃西南官话对“松树”

的称谓[30]3102右，但整理者将“枞”径改为“松”，未能

忠实原文。

四、缺乏一定的书法知识

清水江文书中的文字主要以行楷、草书为主，

因此这批文书中存在少量因不明书法知识而导致

文书标题文字讹误或失读现象，兹举3例。

1.《龙 明 □ 弟 兄 立 断 卖 山 场 杉 木 地 土

字》[5]册8，103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未识字“□”原契图版作

“ ”，此乃“台”的繁体“臺”的草书字形，历代草书

作品有其形，如元俞和《自书诗》作“ ”；明张瑞图

《李梦阳翛然台诗》作“ ”；清黄慎《自书诗册》作

“ ”[31]1119，皆可比勘。“明台”为旧时对高级官吏的尊

称[18]卷5，614，此处作为人名，盖有一定的寓意。故上

揭契约标题《龙明□弟兄立断卖山场杉木地土字》

当校正作《龙明台弟兄立断卖山场杉木地土字》。

2.《范氏□弟、子姜登选、侄姜登高立断卖山场

杉木字》[5]册9，425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未识字“□”原契图版

作“ ”，此乃“引”的草书字形，历代草书作品有其

例，如隋智永《千字文》作“ ”，唐孙过庭《书谱》作

“ ”，明文征明《滕王阁序》作“ ”，清归庄《曹植诗

四首》作“ ”[31]261-262，皆可资比勘。“引”的草书，明

清以来民间文书中经见，如《姜老引立断卖山场杉

木契》：“立断卖山场杉木契人姜老 ……”[5]册7，406

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《丙戌（1886）冬月宋观成订

〈乡音集要解释〉上册之十二》：“嘘：吹～，荐

。”[26]卷10，203《姜宣韬、姜志士卖山分单》：“民国廿

乙年（1932）八月廿日发卖 忧之山与本山友姜承

祀砍伐下河。”[4]册2，377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引弟”作

为立契人名字之一，在清水江文书中经见，如《王

引弟立卖田地字》[4]册9，39，其中的“引”草写即作

“ ”，可资证明。故上揭契约标题《范氏□弟、子

姜登选、侄姜登高立断卖山场杉木字》可补正作

《范氏引弟、子姜登选、侄姜登高立断卖山场杉木

字》。

又因“引”的异体可作“ ”，《汉语大字典·弓

部》：“ ，同‘引’。《玉篇·弓部》：‘ ，换弓也。’《广

韵·轸韵》：‘ ’，同‘引’。”[19]1057右古籍中“ ”往往简

省形变作“ ”，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清刊本《醒梦骈言》

第三回：“都是孙秀才的多情，并非小姐勾 。”又

《古本小说集成》清刊本《跻春台》卷二《栖凤山》：

“奴殉节 颈自尽，有乳娘劝我逃奔。”[24]749-750

了解“引”的草书，可帮助我们提高清水江文

书标题构拟的质量，如陈金全等录《姜氏卧女、载

朝卖木契》[7]141，其中的“卧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此乃

“引”的异体“ ”形变字，清水江文书中经见，如

《姜绍怀卖木契》：“凭中：姜 包。”[7]130《姜美保断

卖山场杉木约》：“凭中 到出卖与姜廷德名下承买

为业。”[3]册1，2《山林卖契》：“立卖山场姜 番

……”[2]册1，A-0011皆可证明。

3.《潘光廷立卖油山□士契约》[5]册10，414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未识字“□”原契图版

作“ ”，此乃“与”的繁体“與”的草书简省字。《说

文·舁部》：“與：党與也。从舁，从与。”[20]59下“與”的

草书简省，明清以来契约文书中经见，如《清顺治

五年（1648）洪一元卖地契》：“出便 洪正魁边收

税。”[27]册3，29《民国三十年（1941）六月休宁陈门杨氏

等立加当田租契》：“今来凭中立契加当 吴福财

名下为业。”[23]卷10，32《山林断卖契》：“出卖 本房公

姜应显名下承买为业。”[2]册1，A-0070《姜弟祖断卖栽手

杉木字》：“右凭兆元之山 化龙之山。”[3]册9，415例不

胜举。又“士”字误，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此乃“土”的

手书字形讹变。从语义上看，“山”“土”并列，即卖

主所卖的内容为油山、土地。故上揭契约标题《潘

光廷立卖油山□士契约》当补正作《潘光廷立卖油

山与土契约》。

五、缺乏一定的写本文献知识

清水江文书既具有写本文献的主要特征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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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民间文书独特的文本特征。因此，如果缺乏

写本文献和民间文书文本的主要特征知识，在文

书标题构拟中容易出现不必要的文字讹误。兹举

一例。

1.《滚发荣立卖地土松木杉木禁山契字

约》[5]册2，352

按：上揭文书标题中的“滚发荣”乃“滚荣发”

之误录，原契图版中“发”“荣”右边各有一点作

“ ”“ ”，此为上下倒文符号。清水江文书中，书

契者有时误将上下二字写颠倒，往往在字的左边

或右边的颠倒字边上打一竖或一点，表示上下二

字颠倒。又如《滚太茂立卖田地契字约》：“四至

分明”中的“限”“界”左边各有一竖[5]册2，341，即表

明“限界”为“界限”之倒文。又《李国贤立卖地土

杉木栗山约》“请中上 到”[5]册2，383中的“问”“门”

右边上的点即上下倒文符号。又《王关什、王凤魁

立卖园地约》：“四至分明，并无 。”[5]册3，1其中

的图版即“参杂”的倒文。又《买山抄白》：“登廷、

登文、盛清 共二两。”[5]册10，500 其中图版即的

“叁人”的倒文。又《范绍恒布新田断卖契》图版：

“自愿将到布新 田坵出卖与加池寨姜廷德名

下承买为业…… 无凭，立断约为据。”[12]卷1，49其

中的图版“ ”“ ”分别为“田乙”“口说”的

倒文。又《范老岭眼入田断卖契》图版：“自卖之

后，愿从买 种管业。”[12]卷1，61中的图版为“主耕”

的倒文。又《龙用昭也尾冲杉山断卖契》：“立断卖

杉木 山约人龙用昭……”[8]18中的“ ”为

“核桃”之倒文。例不胜举。故上揭契约标题《滚

发荣立卖地土松木杉木禁山契字约》当校正作《滚

荣发立卖地土松木杉木禁山契字约》。

六、缺乏一定的精细度

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中存在一些因疏忽或误

认字形而产生的标题讹误，兹举数例。

1.《杨先兰买田契》[5]册2，376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先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

此乃“仙”字。盖因编者误录而成。故上揭契约标

题《杨先兰买田契》当校正作《杨仙兰买田契》。

2. 安尊华等录《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七月初

三日姜开照卖杉木契》[14]卷1，256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照”乃“熊”的误认。

同书契约标题又如《道光元年（1821）五月初九日

陈周宗等断卖杉木契》[14]卷1，302中的“陈周宗”原契

图版作“姜陈周”；《道光八年（1828）四月十一日姜

氏凤岩、子友保断卖山场杉木约》[14]卷1，374中的“凤”

原契图版作“風”，此乃“风”的繁体；《道光二十一

年（1841）闰三月初一日龙怀茂、龙光星佃栽杉种

粟字》中的“龙怀茂”图版作“龙茂怀”[14]卷2，128；《道

光二十一年（1841）五月十一日龙光连等佃种栽杉

字》中的“连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[14]卷2，134，此乃“运”的

繁体“運”的手书字形，且该契录文中亦录作“运”，

但标题却拟作“连”，当校正。

3.王宗勋录《蒋凤山冉柳今杉木卖契》[12]卷1，142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凤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

此乃“风”的繁体“風”的误读，同书《姜成周兄弟皆

都晚树木断卖契》：“（立）断卖鬼江树、追立树、

木乙（壹）共四根字人本寨姜成周、通文兄弟二

人。”[12]卷1，195中的“ ”即“風”的手书，可证。

又同书《姜□柳父子皆宗等杉木断卖契》中的

“□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[12]卷1，152，此乃“保”的手书无

疑；又《姜包柳屋仓地基断卖契》中的“姜包柳”乃

“姜柳包”的误录[12]卷4，20。又《杨文焯对磉田典契》

中的“杨文焯”乃“杨文棹”的误录[12]卷4，34；又《姜开

生借谷契》中的“开”乃“天”的误录[12]卷4，374，等等，

均为整理者的疏忽而误拟标题，当校正。

4.陈金全等录《龙延彩卖山契》[10]141

按：上揭契约标题中的“延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此

乃“廷”的手书，契约文书中习见，且此契录文也录

作“廷”，标题当为整理者疏忽而误录。同书《姜光

□卖山场杉木契》[10]179中的“□”原契图版作“ ”，此

乃“龙”的繁体“龍”的简省字。又同书《姜绍宝、绍

兄弟卖木契》[10]194中的“姜绍宝”乃“龙绍宾”的误

录。又《杨岩仁父子卖栽手木契》[10]361中的“岩”原

契图版作“ ”，此乃“宏”的手书字形的误认。

还有其他几部清水江文书汇编均存在一些因

编者疏忽而误拟标题的现象，时贤已有考订，不赘。

七、结 语

以上论证可以看出，清水江文书标题的构拟，

与词汇学、文字学、方言学、书法理论和文献学等

相关知识密不可分，因此民间文书的整理者不仅

需要掌握一定的语言文字、文献和书法理论知识，

而且还需要一定的锱铢必较的认真劲儿，才能客

观忠实地再现民间文书的原貌，才能为学界提供

高质量的珍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。

储小旵，赵 凤：论清水江文书标题构拟中的六个主要问题 ·· 43 ·· 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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